ICP备案提交资料表
 (注:前有*号的为必填项)
	* 主办单位名称：
	

	* 主办单位性质：
	1政府机关 2事业单位 3企业 4个人 5军队 6社会团体

	* 主办单位有效证件：

企业营业执照号码、身份证号码
	                     同时提供此证件扫描件给我公司

	* 上级单位名称或投资者名单：

多个单位个人以分号";"分隔
	

	* 单位所在省:
	

	* 单位所在市:
	

	* 单位所在县/区:
	

	* 单位地址(详细到几幢几室):
	

	* 网站负责人姓名：

多个人员以分号";"分隔
	同时提供此证件扫描件给我公司

	* 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

多个人员以分号";"分隔
	

	* 网站负责人办公电话：

多个人员以分号";"分隔
	

	* 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

多个人员以分号";"分隔
	

	* 网站负责人Email地址：

多个人员以分号";"分隔
	

	* 网站名称:
	

	* 网站首页网址:
	

	* 网站接入方式：
	1专线接入  2主机托管  3虚拟主机

	* 服务器放置地点:
	上海

	是否仅能通过IP访问:
	是 / 否

	* 网站域名列表：

键入一条域名后回车，每行一条域名，例如：
e23dns.com
e23dns.net
	

	* 使用IP列表:

可以填写单个IP地址或者IP地址段，每行一条记录，回车换行，IP的起始地址用“-”连接，例如：

192.168.10.5

192.168.1.10-192.168.1.30
	我公司代填写

	* 开设栏目是否涉及前置审批或专项审批内容:
	1新闻2出版3教育4医疗保健5药品和医疗器械6文化7广播电影电视节目8电子公告服务9其他


ICP备案资料提交须知
亲爱的客户您好：

先锋互联接到通讯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做好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的通知，根据国务院《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国家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未履行备案手续，不得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
在填写资料时请仔细阅读如下内容：
1. 非经营性网站应当提供真实的信息和所有的域名。

2. 对拒不履行备案手续的非经营性网站，将停止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
3. 非经营性网站应在取得备案电子标识和备案编号之日起，在其网站主页底部的中央位置标明其备案编号，并按要求在备案编号下方链接信息产业部备案管理系统网址，将备案电子验证标识放置在其网站的指定目录下。
4. 非经营性网站备案补办工作截止之日起，将对尚未履行备案手续的非经营性网站进行清理，并责令限期改正，对拒不改正的，将提交通讯管理局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5. 为了确保您的服务器的正常运作，请不要遗漏任何一个域名、网站和服务器。如有遗漏，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负。
此次备案工作由我公司代为统一提交资料到通讯管理局进行审批，凡是先锋互联（先锋科技）的客户请如实完整填写<<ICP备案提交资料表>>，并将此表格email至icp@e23dns.com信箱，邮件主题中请写上您的客户全称。我们收到你的来信后会给您自动回复的，如果您没有收到自动回复，那说明我们没有收到您的email,请检查后重新发一次。资料提交的截止日期为2005年4月20日。

注：为了确保您的资料正确到达，请在发出邮件后的一个工作日后致电我公司确认，联系电话：0517-80181888。欢迎您的来电。

